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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

宁财（采）发〔2023〕189号

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 公共资源交易
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

信用评价管理的通知

自治区本级各预算单位，各市、县（区）财政局，自治区及五

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，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、评审专家、供应

商：

为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活动，加强政府采购信用评价结果

运用，在前期面向全社会征集意见建议的基础上，我厅联合自

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对信用评价管理机制和相关指标予

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财 政 厅
文件

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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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优化调整，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信用评价机制优化调整事项

（一）增加电子交易系统评价主体。在逐步推进全区政府

采购项目全流程电子化交易的基础上，将各电子交易系统纳入

日常信用评价的主体范围，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、评审专家、

供应商在每个政府采购活动或评审活动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，

对电子交易系统按照评价指标进行评价。信用评价等级为 A

级的电子交易系统可以正常提供交易服务，信用评价等级为 B

级的电子交易系统暂停交易服务 1个月并责令整改，信用评价

等级为 C级的电子交易系统暂停交易服务 3个月并责令整改，

信用评价等级为 D级的电子交易系统暂停交易服务 6个月并

责令整改。

（二）建立背对背评价和未予评价扣分机制。采购人、

采购代理机构、评审专家、供应商应当按规定期限客观、公正、

准确的完成日常信用评价和履约信用评价，评价扣分应当说明

具体扣分理由，有事实证据的可以上传作为证明材料，对相关

评价信息系统不再显示具体的评价主体。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

信用评价的，系统按照项目对相应主体予以自动扣分（1分/

次）。规定期限具体是指：日常评价中的评审活动结束是指评

审专家完成评审工作并编写评审报告之日，采购活动结束是指

在宁夏政府采购网公告中标（成交）结果之日，履约评价根据

合同签订后履约及验收情况，及时开展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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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调整评审专家信用评价结果运用。根据抽取当日信

用评价结果，对信用评价等级为 A级的评审专家正常随机抽

取，对信用评价等级为 B级的评审专家暂停抽取 1个月，对

信用评价等级为 C级的评审专家暂停抽取 3个月，对信用评

价等级为 D级的评审专家当年度不再抽取。

（四）调整供应商信用评价结果运用。根据《自治区财政

厅关于强化信用评价结果应用规范政府采购项目保证金管理

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宁财采发〔2022〕351号）规定，对信用

评价等级为 A级的供应商免收投标保证金，鼓励采购人免收

履约保证金；对未参与我区政府采购信用评价或初次在我区参

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，信用评价等级均视为 A级，享受

免收投标保证金和鼓励免收履约保证金政策；对信用评价等级

为 A级以下的供应商，由采购人自主决定是否收取投标保证

金。采购人及其委托的代理机构应当在采购文件和采购公告中

明确供应商查询信用评价结果的截止日期，不得因评审当日供

应商信用评价结果与截止日期评价结果不符而将其作为无效

投标。

（五）优化财政部门行政监督机制。除因财政部门行政处

理处罚导致采购主体信用评价等级降为 C级或 D级外，因日

常评价和履约评价扣分导致一个评价周期信用评价等级为 D

级，或者连续两个评价周期信用评价等级为 C级的评审专家、

供应商、采购代理机构和采购人，由财政部门约谈并责令限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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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正，对信用评价系统记录的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及时核实并

依法依规处理处罚。

（六）调整信用评价得分权重。信用评价根据被评价主体

类型，分为日常评价、履约评价和监督评价，初始基础分为

100分。被评价主体为采购人和供应商时，日常评价、履约评

价和监督评价分别占总体信用评价的 40%、10%和 50%；被评

价主体为评审专家、采购代理机构和电子交易系统时，日常评

价、监督评价分别占总体信用评价的 50%和 50%。每一类评

价扣分按照相应比例折算为总体信用评价扣分，在宁夏政府采

购网实时更新公布。

（七）增加个别信用评价指标的追评机制。信用评价指标

中涉及的个别事项，如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是否按时支付、评审

专家是否拒绝配合答复供应商的询问、质疑、采购代理机构是

否按规定退还投标保证金等，相关主体可以追加做出评价，追

评时间自政府采购活动或评审活动结束后 30日内。

（八）增加采购代理机构专业化能力加分机制。根据《宁

夏回族自治区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执业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宁财规

发〔2022〕16号）规定，采购代理机构在相关行业领域内有

突出研究成果的，或者撰写的行业领域工作研究报告对行业领

域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的，经财政厅评价认可后在信用评价结果

基础上予以额外加分。

（九）对特殊事项的处理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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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对信用评价中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的，评价主体在按照信

用评价指标予以评价的同时，应当根据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要求

及时向同级财政部门报告，不得以信用评价行为替代应履行的

报告义务。

2.各级财政部门依法作出投诉处理、行政处理、行政处罚

的，应当在执法决定作出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对相关主体的信

用评价指标（按采购项目）予以评价。对未报送采购计划单等

导致信用评价系统无相关项目信息记录的，各级财政部门在执

法决定作出后在“监管评价”—“其他监管评价”模块对相关主

体进行评价。“宁夏政府采购管理系统”将同步推送行政处罚信

息至“宁夏公共资源交易平台”。

3.采购人或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必须在开展评审活动

前，将依法自行选定的评审专家及委派参加评审活动的采购人

代表信息录入“宁夏公共资源交易平台”，所有评审专家信息

（含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随机抽取评审专家信息、自行选定评

审专家信息及采购人代表信息）同步至“宁夏政府采购管理系

统”，由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、供应商等相关主体在评审活

动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进行评价。采购人或其委托的采购代理

机构要依法依规开展评审专家抽取工作，并对录入的自行选定

评审专家及委派参加评审活动的采购人代表信息的真实性、准

确性负责。

4.采购代理机构、各电子交易系统（含公共资源交易系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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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及时提醒或在显著位置标识并提醒各采购主体在每个政

府采购活动或评审活动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，对其他采购主体

及电子交易系统进行信用评价，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的，系统

将按照项目对相应主体予以自动实时扣分。

二、信用评价指标调整事项

根据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及日常监管情况，对政府采购信用

评价指标及其分值予以调整，具体见附件。

本通知自 2023年 10月 1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.政府采购评审专家信用评价指标

2.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信用评价指标

3.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评价指标

4.政府采购采购人信用评价指标

5.政府采购电子交易系统信用评价指标

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

2023年 5月 22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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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办公室 2023年 5月 22日印发


